
广东省气象部门 2023 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应届高校毕业生（综合类）公告

根据工作需要，现通过公开招考的形式，招聘广东省气

象部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广东省气象局简介

请登录广东省气象局网站（http://gd.cma.gov.cn/）

了解详情。

二、招聘单位、招聘岗位和招聘对象

（一）招聘单位、招聘岗位：详见（附件 1）。

（二）招聘对象：普通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考生须取

得相应毕业证书、学位证书（2023 届高校毕业生取得相关学

历、学位的时间截止到 2023 年 7 月）。国家统一招生的普

通高校毕业生离校时和在择业期内（国家规定择业期为二

年）未落实工作单位，其户口、档案、组织关系保留在原毕

业学校，或保留在各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毕业生就业指

导服务中心）、各级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和各级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的毕业生，可按应届高校毕业生对待。符合《广东省教

育厅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实行

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择业期政策（试行）的通知》

有关规定。2021 年 4 月 28 日至面试前取得国（境）外学位

并完成教育部门学历认证的留学回国人员，未落实工作单位

的，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报考符合条件的岗位。



（三）应聘者须具备《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令 2006 第 6 号）要求的条件，以

及拟招聘岗位要求的资格条件。

三、报名

（一）报名时间

报名时间：5 月 17 日 9：00 至 5 月 30 日 15：00。

（二）报名方式

采用网上报名方式，报考者在报名时间内登陆报名系统

https://www.sydwzl.com/gdqxjzp2023，按网上提示进行报

名、提交相关材料。

（三）资格审查

5 月 18 日至 6 月 1 日 17:00 在报名系统进行资格审查，

通过初审者方可参加笔试。报名者要保证所填报资料的真实

性，如因个人填报信息失实或不符合招聘条件和岗位要求而

被取消应聘资格的，由报名者本人负责。

面试前将进行资格复审，资格复审通过后方可面试，后

续请关注面试公告。

（四）打印准考证

请考生登录报名网站查询资格审查结果。通过资格审查

的考生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并按照准考证上注明的时间、

地点参加考试。

打印准考证时间：6 月 13 日 10:00 至 6 月 15 日 17：00。

（五）报名注意事项

每位考生只能报考一个岗位。



考生提供的报名材料必须真实准确。凡弄虚作假的，一

经查实，取消考试、聘用资格。

落实回避规定要求，凡与事业单位领导人员有夫妻关

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拟制血亲关系或者

近姻亲关系的应聘人员，不得应聘该单位的秘书、人事、财

务、纪检监察岗位，以及与该领导人员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

系岗位。

四、考试内容与考试规定

（一）考试内容

考试包括笔试和面试。

笔试内容主要包括党和国家最新方针政策及法规规定、

行政能力测试及气象法律法规等相关应知应会内容，不指定

考试参考用书。

面试通过结构化面试形式考察应聘者的思路、逻辑及语

言表达能力。

（二）考试规定

笔试成绩采用百分制。岗位开考比例为 1:3。在首次公

开报名未达到开考比例的，可延长报名时间（具体另行通

知），经过延长报名后，仍达不到开考比例的，按实际报名

人数进入笔试。

根据笔试人员的成绩由高到低确定面试人员，面试比例

为 1:5。如果面试入围人数达不到 1:5 比例，则按实际入围

人数进入面试。



笔试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报考人员可在报名网站查

询笔试成绩。

面试由 5 位或 7 位考官打分，采用体操计分法，面试成

绩采取百分制，面试合格分数线为 60 分。面试合格人员方

可进入体检、考察程序。

（三）面试时间、地点

面试时间和具体地点（广州）见面试公告，面试有关通

知将发布在中国气象局网站（http://www.cma.gov.cn/）、

广东省气象局网站（http://gd.cma.gov.cn/）、

事业单位招录网（https://www.sydwzl.com），请密切关注。

五、体检、考察和公示

（一）体检

根据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顺序，在面试合格人员中按

招聘岗位数 1:1 的比例确定体检对象。

综合成绩按 100 分制计算，计算到小数点后 2 位，按下

列公式计算：

综合成绩=笔试成绩×40%+面试成绩×60%。

由各用人单位直接通知体检。体检程序及标准按照《广

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体检实施细则（试行）》执行。

凡体检不合格、医院建议复查后不能得出合格结论的，取消

应聘资格。

（二）考察

根据《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考察工作实施细则

（试行）》（粤人社发〔2010〕276 号）精神，对体检合格



人员进行考察，主要包括：思想政治表现、道德品质、在校

表现等，并对其资格条件进行复查。考察不符合要求的，取

消应聘资格。

(三)公示

对拟聘用人员进行不少于 7 个工作日的公示。

六、聘用

经公示无异议的，按规定程序和权限办理聘用。公开招

聘人员实行试用期制。试用期满，经考核胜任的，正式聘用；

试用期内或试用期满后，经考核证明不符合本岗位要求又不

同意单位调整其工作岗位的，用人单位在报请上级主管单位

同意后可以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

七、有关问题说明

（一）应聘人员在公开招聘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取消考试资格或者聘用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1.填报的个人信息和提交的材料不真实、不准确，凡不

符合岗位要求或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即取消考试资格或

聘用资格，如已签订聘用协议的，聘用单位应据此解除该协

议；

2.应聘人员在考试、体检等过程中作弊的；

3.其他因应聘人员的原因造成聘用结果有失真实的情

况。

（二）本次考试不举办、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辅导

培训班。



（三）关于岗位递补的说明。因面试人选出现空缺、体

检不合格、考察不合格、公示结果影响或者个人放弃聘用出

现招聘岗位缺额的，可在同岗位报考人员中按考试综合成绩

由高分到低分进行等额递补。缺额岗位是否递补由用人单位

研究决定。

本公告由广东省气象局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小组负

责解释。

咨询电话：020－87671392

监督电话：020－87618040

附件：1.广东省气象部门 2023 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应

届高校毕业生（综合类）岗位表

2.气象部门人员招录专业目录

广东省气象局

2023 年 4 月 28 日


